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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簽名代表你確認了文件的內容，
具有直接的法律上效力，

所以如果不確定文件內容的意思，
一定要先問清楚！



地主兼養殖戶 出租魚塭的地主、
承租魚塭的養殖戶

向國家租地的
養殖戶

漁電共生的哪些人要注意法律權益漁電共生的哪些人要注意法律權益



契約文字內容才是
真的!!  口頭承諾，
沒有證據的話都不
算數。   

地主兼養殖戶
有契約談判空間。
應逐字確認基本租賃契約基本權利
義務(租金)。
確認案場規劃是否符合養殖需求。

土地整合仲介
、光電廠商

擬定契約
整合土地
規劃案場
申請、施工



有契約談判空間。
應逐字確認基本租賃契約基本權利
義務(租金、回復原狀)。
協助納入養殖戶的建議作為案場規
劃內容，並以之為附件。
應確保原養殖戶繼續養殖之權益。

地主

承租養殖戶
漁電共生申請須取得養殖戶的同
意。
向地主和廠商表達養殖需求，協助
案場規劃。
和廠商間的使用契約應納入案場規
劃圖為附件。
約定施工期間的設備保管責任。

土地整合仲介
、光電廠商

擬定契約
整合土地
規劃案場
申請、施工

契約文字內容才是
真的!!  口頭承諾，
沒有證據的話都不
算數。   



國有土地上的養殖戶，應特別注意!!

事實上養殖多年，但沒有承租國有地的養殖戶（非法律上承租人），
應盡快詢問相關補件事宜，保障自己的養殖權利。

最晚在簽署綠能容許的同意書時，要看到最終確認的案場規劃圖。



土地仲介或光電廠商來了土地仲介或光電廠商來了



你會跟廠商簽訂20年契約，廠商會使用你的土地規劃、
施工、營運案場。
就像房東會挑選好房客一樣，地主也要保障自己的權
益，找到優質的廠商來經營漁電共生。

1

2

不良新聞或紀錄

公司登記

第一步：挑選廠商第一步：挑選廠商

包含母公司，確認其董事、負責人是否有不良紀錄

３ 優良廠商光鐸獎

可透過漁民社群瞭解其他案場的經驗

如果你是承租養殖
戶，不太能夠干預地
主要租給哪個廠商，
但廠商在申請案場籌
設許可的時候，仍然
需要你的同意書，建
議此時盡量和廠商協
商條件，確保未來案
場設計不會過度影響

養殖。



廠商或仲介初來乍到會先進行土地整合，確保可以承租到數量足夠
的土地後，才會開始規劃光電板配置。

此時跟廠商簽意向書時，廠商無法拿出具體的光電板配置圖，但光
電板的配置又對養殖漁民影響重大，因此不論如何，應保留養殖戶
最終與廠商協商光電板配置的權利。

第二步：聽取規劃介紹並提供文件審閱第二步：聽取規劃介紹並提供文件審閱



光電板突出到塭堤，
較大型的飼料車沒辦法通過

參與案場規劃的重要性：廠商更改案場設計圖未與養殖戶確認

結果
!

結果
!



問：意向書有契約強制力嗎？答：可能有喔！
要看契約文字如何約定。一般而言，意向書的強制力較低、不會約定契約的細
節，可能會提及租賃期間、簽約金、租金、權利金等較重要的條件。
但有的廠商怕地主反悔，意向書可能也會約定「未來地主有簽訂本約（租賃契
約）的義務」，也就是在一定條件下，未來地主有義務依照意向書的規定出租
土地，後續不能隨便不簽。

廠商、仲介介紹完光電規劃後，可能會給你各種文件，可能有
意向書、也有契約書，分別是甚麼？
→因為每家提供文件名詞不太一樣，重點不是你拿到的文件名
稱，而是要看文件中的條款怎麼約定雙方的權利義務。

要注意廠商給了哪些文件：



除了意向書和契約以外，廠商、仲介需要取得地主和養殖戶的同
意書，才能通過主管機關的申請程序。
廠商、仲介為了行政程序和自身權益，會請地主、養殖戶簽署不
同文件，尤其是地主在前期會簽署較多文件，請一一確認文件內
容，因為簽了名就代表你接受這個條件。強烈建議，簽名的文件
如果沒有現場一式二份保留副本，也應該全數拍照保留。
如果簽署的文件中有案場規劃圖，應和廠商、仲介確認該圖是否
為最終版，契約中必須要有條款，案場規劃圖未來若有變更，必
須再次取得養殖戶的同意。

簽署同意書或其他文件也要小心謹慎



應該要確認案場設計方式，例如：太陽板會
集中一個池子還是分散數個池子或塭堤。
為了避免最後設計導致地主無法養魚，地主
應該要要求廠商，最後施工前的規劃圖要經
過地主簽名後才可以施工。

初期簽署的意向書、契約書，如果你是：

注意：廠商或仲介在簽約時，經常會同時支付一筆為數不小的簽約金，地主應
避免受到吸睛的高額簽約金影響，而忽略了其他同樣應該注意的事項。

將要繼續養殖的地主



應向廠商或仲介清楚說明自己土地目前的狀
態，包含是否有承租養殖戶，以確保廠商後
續申請案場的行政程序順利。
保障原養殖戶的相關權益，才能確保漁電共
生案場順利運作。

初期簽署的意向書、契約書，如果你是：

注意：廠商或仲介在簽約時，經常會同時支付一筆為數不小的簽約金，地主應
避免受到吸睛的高額簽約金影響，而忽略了其他同樣應該注意的事項。

單純出租土地﻿的地主



向廠商、仲介和地主表示，如果漁電共生案
場沒有讓原養殖戶優先承租，極有可能被主
管機關認定為違反規定，造成行政程序無法
通過或被廢止。
向廠商或仲介表示，進行案場設計時，要讓
養殖戶參與規劃建議，避免後來養殖不便。

初期地主在簽署意向書或契約書時，如果你是：承租養殖戶



比較常發生的情況是，廠商和仲介探詢意願到一個程度以後，
才會與前面簽署意向書的地主們簽定租賃契約。
但也有部分在第二步探詢意願時就直接請地主簽署租賃契約的
情況。

不論如何，重點都在確保養殖戶
參與案場規劃的權利。

第三步：整合土地並簽定租賃契約第三步：整合土地並簽定租賃契約



契約內容應注意的事項
－養殖戶參與案場規劃非常重要－

目前法規為了保護養殖者，要求廠商要提供地主跟養殖戶
的同意書，才可以申請。
所以地主或養殖戶要簽同意書時，一定要把握機會，要求
廠商讓自己參與案場規劃，避免太陽能板蓋上後，變成不
好養殖。



簽立同意書
　   (容許使用)

同意書應附案場規

劃圖，地主並應確

認符合未來養殖需

求。

規劃整合

簽訂租約
簽立同意書

     (籌設許可)

案場規劃－地主兼養殖戶篇

契約明定「廠商申請
容許使用所附規劃圖
應經地主同意，並納
為契約附件 ，否則雙
方可無條件解約 」。

籌設許可的地主同意
書註記「限籌設許可
使用」，避免廠商以
同一份同意書作為容
許使用之同意。

如何確保地主
參與案場規劃

施工



簽立同意書
　   (非法定)

規劃整合

簽立同意書
     (籌設許可)

案場規劃－承租養殖戶篇

在籌設許可簽署養殖戶同意
書的階段，建議與光電廠商
討論施工期間不能養殖如何
處理、進場施工前多久要通
知、現有養殖設備如何保
管，並堅持參與討論案場規
劃。
籌設許可養殖戶同意書註記
「限籌設許可使用」，避免
廠商以同一份同意書作為容
許使用之同意。

如何確保養殖戶
參與案場規劃

施工

同意書應附案場規

劃圖，並應確認規

劃符合未來養殖需

求。

大多在施工完畢後才簽
「養殖使用契約書」。
但此時已經來不及參與
案場規劃。



契約內容應注意的事項
－風險較高的部分是案場轉手－

廠商在20年間把光電系統和整個案場出售給其他廠商。
廠商在20年間倒閉。
廠商易主（股份轉手），新的廠商履約能力不佳。

可能面臨的幾種情況：



舉例 保護自己的條款

廠商賣掉案場？
目前公版契約第9條，廠商得將案場出售給第三人。地主可以要求，另外約定
若廠商要賣掉案場【應經地主同意】條款。若加入此條款比較保護地主，廠商
不能任意出售案場給不良廠商。

擔心廠商倒閉而
案場無人收拾；
或廠商出售股份？

要求刪除「出租人放棄留置權」的條款，同時要求就將來完成之光電系統之不
動產，承租人應協助辦理預為抵押權之登記，並納入契約條款。(但這部分較專
業，應請律師處理。)
與廠商協調關廠的履約擔保機制，如：連帶保證、信託(分20期預收價金確保
關廠方案之執行)。(但這部分較專業，應請律師處理。)

漁電共生契約時間很長，最少都20年起跳。如何在契約中增加保護自己的條款



其他契約內容應注意的事項



廠商在不同時期會支付不同價金

土地點交後至營運前，廠商可能申請行政程序或施工不順，遲遲無法營運，無法給付地主全
額租金或讓養殖戶養魚，導致地主或養殖戶權益受損，地主或養殖戶可以團結集體要求廠商
持續給付租金或補償金。
建議最好的方式，在契約增加條款，例如：點交後營運前均需給付全額租金，或可約定超過
一定期間後，地主可以無條件終止契約。(但這部分較專業，應請律師處理。)

　　→簽約時可能會支付一筆簽約金。
　　→點交土地前可能會支付權利金。
　　→點交土地後會定期支付租金。

簽約後各階段價金可能會出現的問題：簽約金、權利金、租金？

廠商拿到施工許可後，準備進場施工時，地
主才把土地點交給廠商，這樣點交前就可以
維持養殖。

簽約後較理想的前期配合模式：　 建議請廠商預設行政流程期間，大約進場施
工的半年至一年前，養殖戶開始養殖短期收
成的漁種。可以更快配合廠商進場施工暫停
養殖，待施工完成後再恢復養殖。



租金
明定各階段（點交前、點交後施工
完成前、施工完成後）分別給付多
少租金
施工太久是否有補償
明定積欠多久租金可以就廠商對台
電的債權強制執行

災害問題
明定設備規格：例如應抗幾級風
力
明定包含天災之處理及損害賠償
責任

案場
契約約定土方平衡
約定拆除期間及拆除期間之租金
或補償
契約附件應有案場規劃圖
明定契約結束後，太陽能板應由
廠商回收。若擔心20年後的案場
關閉風險，可以詢問廠商履約擔
保機制。

其他契約應注意事項－地主、地主兼養殖戶篇



案場
是否已經確認過案場規劃、契約
附件是否有放案場規劃圖
約定施工期間的設備保管責任

災害問題
明定包含天災之處理及損害賠償
責任

其他契約應注意事項－承租養殖戶篇

權力關係
承租戶不同於地主，不太能夠
與廠商對等協商契約，所以在
籌設許可簽署同意書的階段，
就要盡量保障自己的權利。若
等到廠商施工完成，許多既定
狀況就只能概括承受。



1.地主兼養殖戶或承租養殖戶

2.不養殖的地主

對養殖戶來說，簽約後才是合作的開始，除了光電配置以外，養
殖、施工期程須相互配合。

促進養殖戶和廠商的合作。
定期確認名下土地的狀況。
例如：土地被填廢土。

第四步：簽約後就沒事了嗎？第四步：簽約後就沒事了嗎？



若契約太複雜看不懂。
二十年幾百萬的案子，建議仍找個律師審約，增加
保護自己的條款！


